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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议程 

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2 年 8 月 18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时 

现场会议地点：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号楼青海金融

大厦 M1919会议室  

召集人：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主持人：陈亮董事长 

 

 

一、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

二、 报告股东大会现场出席情况并宣读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规则 

三、 审议议案 

四、 股东发言 

五、 宣读大会议案表决办法，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 

六、 现场投票表决 

七、 休会，统计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果 

（最终投票结果以公司公告为准） 

八、 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结果和法律意

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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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题 1 

 

关于提请审议陈共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

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、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

规定，鉴于陈共炎先生到龄退休，提请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，陈共炎

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。 

陈共炎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、勤勉尽责，公司及董事会对陈

共炎先生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。 

上述议案已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

议（临时）审议通过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5 
 

议题 2 

 

关于提请审议王晟先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，董事会由 11 名董

事组成。现推荐王晟先生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候选

人，任期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。 

王晟先生的简历如下： 

王晟先生，男，1977年 6月出生，自 2022年 7月起任中国银河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及总裁。王晟先生

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，分别于 2000年和 2002年获得管理信

息系统学士学位、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。王晟先生于 2002 年加

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），先后参与了

电信、金融、能源和医药等多个行业的改革重组，常年服务于多家国

内外龙头企业，领导完成了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资本市场交易。王

晟先生自 2010 年起在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担任重要管理职务，历任

股本组牵头人、业务开发委员会负责人、战略型客户组 C 组负责人，

2016年 6月至 2018年 3月任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负责人，2018

年 3月至 2020年 3月任中金公司总裁助理、投资银行部执行负责人，

2020年 3月至 2022年 7月任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、投资银行部

负责人，2021年 1月至 2022年 7月任中金公司党委委员。 

上述议案已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

议（临时）审议通过，现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王晟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

会执行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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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题 3 

 

关于发行永续次级债券有关事项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： 

为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，促进业务发展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，巩

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拟申请发行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（含 150

亿元）永续次级债券。后续将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情况、业务用资

需求、资本补充需要以及市场利率窗口等具体因素，在批复额度有效

期内择机分期发行。鉴于永续次级债券的发行时机、发行规模等与市

场状况密切相关，为提高发行效率，拟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： 

一、同意本次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的以下基本方案： 

（一）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：发行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亿

元（含 150 亿元），由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分期发行，且面向专业

投资者公开发行。 

（二）债券期限：在符合监管部门要求的最低存续期限后，具体

期限品种根据公司业务用资需求和市场状况确定，灵活设置发行人赎

回（或续期）选择权。 

（三）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、展期和利率调整：本次发行次级债

券的票面利率可为固定利率，也可为浮动利率。具体的债券票面利率

及其确定方式、以及展期和利率调整，根据市场情况确定。  

（四）债券利息递延支付：除发生强制付息事件，公司可递延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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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永续次级债券利息。具体递延利息次数、递延利息是否累积、是否

产生孳息，由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确定。  

（五）强制付息事件：永续次级债付息日前 12 个月内，发生以

下事件的，发行人不得递延当期利息以及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

息：1.向普通股股东分红；2.减少注册资本。 

（六）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满足公司业务运

营需要，调整公司债务结构，偿还到期债务，补充公司资本金、营运

资金等用途，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。 

二、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根

据市场状况、公司资本补充及资金需求情况等实际需要，从维护公司

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，办理本次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相关事宜，包括： 

（一）依据国家法律法规、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、

董事会决议，在不超过上述决议通过的发行总额内，制定和实施每期

永续次级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，包括发行时机、分期发行安排、债券

利率及其确定方式、展期和利率调整、募集资金用途、设置赎回（续

期）选择权条款、债券利息递延支付选择权及行权相关安排、具体偿

债保障、发行交易场所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。 

（二）向监管机构及交易场所申请办理永续次级债券发行申报、

注册、备案、登记、交易、行权等相关事项，包括制订、签署、执行、

修改、完成必要的文件和协议及信息披露等各项事宜。  

（三）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办理永续次级债券发行及交易相关事宜。  

（四）如监管机构对永续次级债券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

发生变化，除涉及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授权规定必须由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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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、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，对永续次级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

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。  

（五）办理与永续次级债券发行及交易有关的其他事项。  

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个月。 

上述议案已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

议（临时）审议通过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
